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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教 育 局 
 

济教安函〔2019〕14号 

济南市教育局 

关于做好“五一”假期及夏季消防、 

交通和防汛等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县教体（社会事务）局，直属各学校，民办院校、机关各处室： 

“五一”节即将来临，同时，自 6 月份起，我市也将进入雨季

主汛期，为切实做好放假期间及夏季消防、道路交通和防汛等学校

安全工作，确保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决定在全市开展消防、

交通和防汛等学校安全工作检查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消防、交通和防汛等各项安全工作 

近期，省、市先后多次召开安全会议、下发文件通知，对抓好

夏季消防、道路交通和防汛等各项安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，各区县

教体局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识夏季消防、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

形势，结合前期开展的学校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、学生宿舍消防

安全专项整治行动、校园地质灾害排查整治以及做好 2019年汛期

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，以防交通事故、防大火、防大汛、抗大

洪、抢大险、救大灾为目标要求，切实加强开展各项安全检查工作

的组织协调，同步推进安全自查、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整治工作



 

 - 2 - 

中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，确保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夏季安全稳定。 

二、认真组织、周密部署，扎实开展各项安全检查工作 

此次检查工作以“全面检查、突出重点、强化责任、完善措施”

为目标，分学校自查、区县复查和市级抽查三个阶段开展。 

（一）学校自查（即日起至 5 月 10 日）。各区县教体局、各级

各类学校都要开展夏季消防、道路交通和防汛工作自查。自查的主

要内容是安全教育、应急预案、值守制度、岗位责任、设施设备、

抢险准备等各个方面和环节。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立即进

行整改，确保汛前整改到位。  

（二）区县教体局复查（5 月 13 日至 24 日）。区县教体局对

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的夏季消防、道路交通、防汛安全和应急管理

措施落实情况、自查发现问题与隐患的整改情况等，进行复查。各

区县教体局复查报告、直属学校、民办高校的自查报告和整改情况，

务必于 5 月 24日前以书面材料报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处备案。 

（三）市教育局抽查（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）。市教育局将会同

相关部门对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夏季消防、道路交通、防汛安全和

应急管理措施落实情况、自查发现问题与隐患的整改情况等进行重

点抽查。 

三、结合季节特点，明确检查内容 

（一）学校安全防范工作开展情况。重点检查 “三防”建设

落实情况：是否建立集人防、物防和技防于一体的校园治安防控体

系；是否配备门卫、专兼职安全保卫人员，是否严格执行出入校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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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制度；寄宿制学校是否落实领导带班、值班人员 24 小时校园

巡查制度；是否配齐警棍、钢叉等防范器材；监控是否达到校园重

点部位全覆盖并有记录；重点、要害部位安全保卫工作措施是否落

实。 

（二）贯彻落实“一岗双责”情况。是否按照教育部《中小学

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》的要求，逐级分解落实各级各部门各岗位安

全职责；是否建立健全安全工作组织机构和安全队伍并定期召开安

全工作专题会议；是否层层签订安全工作责任书；岗位安全职责是

否上墙公示。 

（三）校舍、设施安全情况。教室、宿舍、食堂、围墙、厕所

等校园建筑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；学校建设工程施工中是否存在危及

师生安全的问题；楼梯、走廊护栏和体育设施、教具等是否符合安

全标准；特种设备（空调、锅炉、液化气罐）检查与监管制度是否

落实，操作人员能否严格按相关规定进行操作；易燃、易爆危险化

学品保管设施是否齐备，监管制度是否健全。 

（四）消防安全情况。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落实；防火检查巡

查是否做到常态化；用电线路是否规范，是否存在老化、超负荷现

象，是否有私接乱拉现象和违章用电行为；应急照明、疏散标志、

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是否正常使用，能否满足救援需要；安全出口、

楼道、楼梯等疏散通道是否畅通；各种应急预案是否健全，师生疏

散演练是否经常、有效开展。 

（五）食品安全情况。学校食堂管理各项制度是否完善并落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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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监管是否到位，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；从业人员是否持健康体检

证上岗；有无防蝇、防鼠和清洗消毒、保洁设施；食品采购、储存、

加工、配送、留样以及餐具清洗消毒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；饮用水的

消毒和安全措施是否到位，是否定期检测水质等日常维护管理；有

无出售“三无”、过期、变质、不洁食品现象。 

（六）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。是否动员师生员工共同参与，

深入细致地开展全面排查，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种安全隐患；是否建

立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台帐，记录是否规范，是否明确隐患排查整

改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；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是否能紧抓不放，一抓到

底，直至整改到位；对重大安全隐患是否做到了整改措施、整改时

限、整改责任人和整改应急预案“四到位”。 

（七）交通安全检查情况。学校是否定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；

接送学生车辆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，本单位接送学生车辆底数和

乘坐学生人数是否掌握，上下学交接检查记录台账是否完善；上学

放学期间是否坚持干部（教师）在校门口及校门外的主要通道处值

班；学校是否与接送学生车辆服务者、车辆管理员、驾驶员、随车

管理教师、学生家长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；学生家长是否签订不乘

坐非法车辆保证书；校门口是否设立永久性的交通安全公告牌、交

通标志及举报电话；是否建立接送学生车辆安全运行的各种应急预

案；学校组织学生集体外出进行活动，是否提前做好安全预案，配

备相应的安全保障人员，在向主管部门报告获得批准后，方可实施。 

四、做好假期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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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一”节放假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4 日，共计四

天。“五一”节放假前，各级各类学校要集中开展一次假期学生安

全教育，教育部制发的《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》（见附件），要求发

放到每一位家长手中，并由家长签字后由学校收回存档。由于时间

紧迫，市教育局不再统一印制，由区县教体局或各学校自行印制下

发。同时加强对门卫、食堂、图书馆、学生宿舍、实验实训室等重

点区域和部位以及防汛物资储备、危化物品存放、特种设备运行的

安全排查工作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。要切实做好假期安全值班工作，

“五一”期间，各级各类学校要安排好安全值班工作，实行领导带

班制度，对重点部位和重要岗位，要落实人员昼夜值班。学校主要

负责人和值班电话要保持 24 小时畅通。要制定安全预案，切实做

好本单位防火、防盗、防雷电及其他安全防范工作，遇有突发事件，

按照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类、自然灾

害类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字〔2019〕22号）要

求，要妥善处置并及时上报，对因工作不力、措施不到位而引发安

全责任事故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。 

附件：教育部致全国中小学家长的一封信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南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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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

尊敬的中小学生家长朋友： 

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。天气逐渐变热，溺水又进入高发季，希

望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，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，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

管理，特别是加强放学后、周末、节假日期间和孩子结伴外出游玩时的管理，经常进行

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，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，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

意识，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，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。要重点教育孩子做到

“六不”：不私自下水游泳；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；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

游泳；不到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；不熟悉水性

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。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，要智慧

救援，立即寻求成人帮助。   

学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面尽心尽责、密切配合、齐抓共管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同

为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成长而努力。 

祝您的孩子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！ 

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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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执单 

以上内容家长已经认真、细致地阅读完毕。家长会认真履行监护人的责任，教育好

我们的孩子，做好关于暑期安全教育致家长一封信的相关内容。 

＿＿年＿＿班 

 

 


